
玉 溪 市 公 安 局
玉公函〔2025〕35号

关于玉溪市政协六届四次会议第0140号

提案的答复

金威委员： 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强城区车辆违规使用远光灯管控及治理的建议》（第0140号）交我们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一、办理工作开展情况

2025年3月25日，报经市公安局分管领导同意后，玉溪市公安局办公室传发《关于做好2025年人大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办理工作的通知》，对办理程序、需注意事项进行了强调，要求各承办部门“定人员、定职责、定任务、定时限、定要求”，按时反馈承办意见，做到件件有人办、事事有落实。

《关于加强城区车辆违规使用远光灯管控及治理的建议》交由玉溪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办理，秩序管理大队副大队长魏琼华具体负责，抽调大队人员共同办理。期间，办理人员积极与委员沟通，听取意见建议；多次组织相关人员讨论建议涉及内容，经过严谨细致的工作，针对建议作出的答复意见得到委员的肯定，表示满意。
二、关于建议中反映的问题

关于建议中反映的“新的驾驶员在夜间远光灯的使用极不规范，给道路行车造成极大安全隐患，甚至造成交通事故”等问题经核实是真实情况。

三、关于对建议的逐条答复

（一）关于“完善有关法律法规”的建议。

我们的答复意见是：一是严格执行现行法律法规。依据《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》第48条第5款规定：在没有中心隔离设施或者没有中心线的道路上，夜间会车应在距相对方向来车150米以外改用近光灯；第59条明确规定：机动车在夜间通过急弯、坡路、拱桥、人行横道或者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路口时，应当交替使用远光灯；第51条第3款和第81条规定均有相应情况下不能使用远光灯的规定。对违反上述规定的违法行为，市公安局交管部门严格落实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90条规定，对违规使用远光灯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100元、记1分的处罚。二是推动地方法规细化。针对您提出的法律盲点问题，市公安局交管部门拟结合红塔区实际，积极向市人大报告，尝试推进将“夜间城区主干道滥用远光灯”纳入地方性法规，探索增设电子监控自动抓拍设备抓拍远光灯违法，提升执法覆盖面。
（二）关于“开展专项整治工作”的建议。

我们的答复意见是：一是开展常态整治。在晚间高峰时段（19：00—22：00），在中心城区商业圈、学校周边、事故多发路段设置固定检查点，运用“LED爆闪灯提示+现场教育+依法处罚”组合执法模式，现场纠正滥用远光灯行为。二是开展专项行动。每季度开展“清朗夜空”远光灯专项整治行动，联合媒体随警作战，通过直播曝光、案例警示等方式强化社会震慑。近3年来，全市共查获驾驶机动车不按规定使用灯光42起，现场教育驾驶人500 余人次。三是开展社会共治。加强宣传，鼓励群众通过行车记录仪视频或打报警电话举报滥用远光灯行为，再由交管部门逐一落实处理。

下步工作中，玉溪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将持续优化治理模式，推进智能监控设备升级，计划在红塔区中心城区增设远光灯智能抓拍系统，实现“发现－抓拍－处罚”全流程自动化。因财政资金紧张，交管部门将视财政资金到位情况逐年建设。同时，加强与住建部门联动，推动城区道路照明设施改造，从源头上减少因光线不足导致使用远光灯的问题。

玉溪市公安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0月10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魏琼华 0877-2792960）

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室、市政协提案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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